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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的制度化构建

陈婉玲，胡鹏鹏
（华东政法大学 经济法学院，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要：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扩散性成为现代社会风险危机的本质特征之一，区际应急协同成为必要。 在区际应急

协同机制中，信息共享是突发事件防范、应对以及恢复的前提与基础。 然而，传统行政区行政模式下的区际突发事

件信息共享面临着信息壁垒问题突出、共享协议规范性不足和共享理念缺乏等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相关应急法律

规范并未建立制度化的信息共享机制。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应当是规范化、制度化的规则体系，其核心是制

度化的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规则。 构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规则制度，需要明确地方政府的主体地位及其信

息共享权责，规范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与内容，健全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升突发事件区

际应急协同能力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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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促使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风险在不同区域之间扩散更为容易，区际应急协

同成为必要。 在区际应急协同中，突发事件信息具体作用于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理等环节，并发挥着监测、预
警、沟通和协调等功能。 突发事件信息的完整性、真实性直接影响着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效果，这也奠定了突

发事件信息在应急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 在规范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简称《突发事件

应对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规范仅对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作

出了概括性规定，长期以来的突发事件信息交流集中于纵向的信息公布和上报机制，横向的区际突发事件信

息共享机制建设滞后，地方政府主要依赖于区域之间通报信息、上级政府及其部门发布的相关信息。 实践

中，地方政府共享区际突发事件信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存在“信息壁垒”问题。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为例，由于尚未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即使在联防联控机制下，也存在不同地区的突发事件信息管理

主体不明确、数据收集与处理标准不一、各地区在信息处理中各自为政等问题，影响了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效

能。 如何解决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问题，成为提升地方政府应急治理能力和改善现行应急治理体制效能

的重要议题。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信息在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机制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制

度需求也促进了突发事件信息治理的研究。 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突发事件

信息公开。 针对实践中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健全和完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机

制的建议，如王锡锌教授指出，法律规则的抽象性、管理体制中信息权力垄断导致了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功

能障碍，应当完善法律规则、改进管理体制、优化社会治理生态；①刘超教授认为，信息内容规定的缺失、信息

公布主体的抵牾与封闭以及制度内在张力导致了信息公开的困境，其根源在于管制理念下制度设计与运行

的单向性特征，应当基于互动模式、风险交流理念完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②胡明教授认为，不仅应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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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协同机制，还应当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担当容错机制以及公众参

与机制等配套性制度。① 二是突发事件应急协同。 针对突发事件跨界危机需要相关主体协调合作而相关治

理主体参与有限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突发事件应急协同治理，包括部际协同、府际协同、机构协同。 其

中，部际协同基于风险交流的规制视角主张加强社会主体多元参与、建立相应的风险交流机制；②府际协同

包括横向府际协同与纵向府际协同，强调不同层级或不同区域突发事件治理的协同；③机构协同是指同一层

级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协同。④ 上述研究提出了突发事件信息治理模式与理念的重构，特别是突发事

件应急协同治理。 目前，针对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的研究仍然有限，很少有学者基于协同治理研究区际突

发事件信息共享制度的构建。⑤ 相比之下，国外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理论与实践较为丰富，如美国政府通

过制定数据开放共享战略建立了跨区域的数据共享系统和协同合作机制、日本政府构建了突发事件管理机

制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合作模式。 因此，笔者以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协同治理为依据，分析区际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的理论逻辑，剖析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制度构建建议。

一、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现实困境与制度成因

（一）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现实困境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是非常态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共享，因而其法律依据不仅包括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一

般性规范，也包括突发事件应急治理规范。 根据相关规范的效力级别，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国家层面的

制度规范：包括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规范性文件和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规范，前者如《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后者如《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

规范。 其中，《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８ 条要求共同负责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地方政府建立信息共享和协调配

合机制，第 ６２ 条和第 ６４ 条要求地方政府共享突发事件信息，但是这些制度规则的操作性有限，为地方政府

的制度探索提供了空间。 二是地方层面的制度规范：包括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地方性法规和突发事件应对

的地方性法规，前者如《贵州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上海市数据条例》《贵阳市

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后者如《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

保障条例》等专门性法规。 这些制度规范不同程度涵盖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目标与需求，但区际突发事

件信息共享制度的系统性构建仍然滞后，难以满足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实践需求。 跨区域突发事件应

急治理的客观需求推动了地方政府共享突发事件信息的实践。 当前，国内不少地区针对区际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进行了一定的制度探索与实践，其中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通过区际应急合作

协议探索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如长三角地区南京市与滁州市、马鞍山市、宣城市、芜湖市通过跨区域应急

联动协议促进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合作，京津冀地区唐山市玉田县与天津市宝坻区通过签署《宝坻玉田跨

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协议书》确立了信息共享机制，但这些探索仍面临着现实困境。
第一，突发事件信息壁垒问题突出，信息收集和处理碎片化。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６ 条确立了分类管

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这种建立于韦伯官僚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治理体制强调

风险的属地治理，这也是地方政府职责分工和属地责任的必然要求，即在区域空间内，作为区域主体的地方

政府是风险治理的主体，承担着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重要职责。 在该体制下，地方政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收

集和处理突发事件信息，不同地方之间的突发事件信息治理相互分割，突发事件信息处于一种碎片化状态，
存在严重的“信息孤岛”“部门私有化”等信息壁垒问题。⑥ 目前，突发事件信息区域壁垒与地方保护主义成

为制约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主要障碍。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由于各地政务服务系统相对独立，其推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胡明：《疫情信息公开的法治反思》，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２９⁃３４ 页。
参见王诗宗、杨帆：《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５５ 页。
参见张玉磊：《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９ 页。
参见张海波：《应急管理中的跨区域协同》，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２⁃１１０ 页。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是指不同区域之间共享和使用突发事件信息，目的是通过分析和研判相关信息以提升区际突发事件应急治理

效能。 从主体来看，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包括跨部门的信息共享、跨区域的信息共享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共享，笔者主要围绕跨区域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机制进行研究，即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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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健康信息系统以本地区通行为主，省际不共享互认，存在数据交换延迟等突出问题，制约了区际应急

协同。 为解决这一问题，区际应急联动协议模式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探索应际而生。 此种模式的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体现了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现实需求，但这些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分散探索仍然是碎片化作业状态，
不同的合作机制相互分割，如长三角地区除了跨区域应急联动协议，还存在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疾控联

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等诸多碎片化的合作协议。 这不仅有悖于高效便民的行政法原则，也降低了信息共

享和交换的效率，决策和指挥部门难以及时掌握和判断，影响突发事件应急响应和处置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第二，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议的规范性不足。 当前，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停留在各种会议制度与单项

的合作机制方面，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疾控联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西北省会城市应急联动工作备忘

录》《汉中市广元市区域应急联动协议》《宝坻玉田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协议书》。 这种协议模式的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机制具有灵活高效、应用范围广的优点，但也存在规范化程度低、效果不稳定等问题。 首先，合作协

议的规范化程度低，缺乏实质性的权利义务条款，忽视协议的效力或执行等问题，①其实际运行效果取决于

地方政府的自发性。 其次，合作机制缺乏正式规则的刚性制约，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也没有争议解决机制，
容易出现责任不清、合作意愿消减而中止合作的情况，不利于地方政府之间合作的持续。② 最后，这种合作

协议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从合作协议的名称来看，包括区域应急联动协议、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协议书、跨区

域应急联动协议、应急管理一体化发展协议、应急联动工作备忘录等；从合作内容来看，包括突发事件信息共

享、信息通报制度、信息共享机制和应急信息互通共享机制等内容。 可见，仅仅依靠区际应急协议的软约束

很难保证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有效合作的充分开展，倡导型、承诺型的合作机制终将会流于形式，应急协议

往往无法完全实现其目标。③

第三，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理念缺乏，共享动力不足。 目前，中国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机制仍受传统科层管

理模式的影响，这种传统组织机构与地方政府的非合作行为共同导致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理念淡薄，共享突

发事件信息的动力不足。④ 首先，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没有领导或监督关系，相互之间自然没有确定提

供本地区突发事件信息的当然义务；其次，信息的占有和处理是一种新的权力源泉，信息共享本质上是对地

方政府信息资源的重新配置，意味着地方政府让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而权力与资源的丧失无疑会影响突发

事件信息占有者的共享意愿；再次，处于垄断环境中的地方政府并未因信息共享而获得激励，而信息共享可

能伴随着与信息安全性相关的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也成为阻碍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现实障碍；⑤最后，地方

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中往往受到地方政治生态的影响，不得不承受较大的舆论压力与维稳压力，其遏制

突发事件等负面信息扩散的主观意愿较强，也难以准确、及时和全面地共享突发事件信息。⑥ 以“松花江水

污染事件”为例，处于上游的吉林市政府出于担责与地方利益的考量否认松花江被污染的事实，直至水体污

染的 ５ 日后才将相关信息通报给黑龙江省政府和相关部门。 可见，隐瞒信息是区际突发事件快速、协调应对

的一项关键且长期的挑战。⑦ 地方政府的主观意愿与政府领导观念是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主要推动力量。

（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困境之制度成因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交易成本过高，即缺乏降低交易成本的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制度安排，其主要表现具体如下。
第一，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权责缺失。 突发事件的跨区域扩散性需要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突发

事件应急治理行为，促进突发事件应急治理行为的规范化。 目前，现有的制度规范集中于纵向上下级政府之

间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责和权力，而横向的地方政府之间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规定不明，相关规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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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芳检、熊先兰：《大数据背景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协同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７９ 页。
参见王丛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急合作问题与策略》，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５３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ｄｅｌｓｔｅｉｎ ＆ Ｌｉｓａ Ｍ． Ｌｅｅ，ｅｔ 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ｈａｒｉｎｇ，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Ｖｏｌ．２４：１３２４，ｐ．１３２７（２０１８） ．
参见李卫海：《应急管理中的协调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６３ 页。
参见詹承豫、赵博然：《风险交流还是利益协调：地方政府社会风险沟通特征研究———基于 ３０ 起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案例分析》，载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 页。
参见袁建军：《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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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 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已注意到信息共享的价值与现实意义，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规范对政务

信息开放共享作出了规定，但并未明确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法定职权，也未就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

权责关系与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行政职权源于行政职责和国家的行政职能，是实现行政职能、履行行政职责

的必要手段。① 就现有的法律规范而言，不仅《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规范明确建立突发

事件信息共享制度，《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也要求实现突发事件信息沟通和资

源共享，但这些条款均为原则性的规定，既未明确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职权，也因缺少实质授权而

难以产生刚性制约，导致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实践中相关主体的权责不明。 由于突发事件应对法律规范中相

应责任条款欠缺，而区际应急协议的约束有限，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制约了区际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的效能。
第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范围与内容不明确。 就突发事件应对立法而言，不论《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 ５９ 条规定的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交流与情报合作、《传染病防治法》第 ３５ 条规定的毗邻和相关地方

的政府部门之间及时互相通报相关信息，还是《山东省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条例》第 ４ 条要求加强信息沟通和

资源共享，均存在原则性较强、缺乏具体的操作性等问题。 其中，《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６２ 条要求地方政府

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但并未就通报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 一方面，不同类型

突发事件信息的来源和性质差异较大，地方政府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范围、内容的认知不一；另一方面，地
方政府收集和处理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则和标准各不相同，不同制度规则中信息共享范围与内容的规定体系

性不足，导致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碎片化作业，影响了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效率。 此外，突发事件信息的上

报和发布工作中存在的采集不规范、数据不精准、标准不统一、报送不及时等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区际突发事

件信息共享实践中。
第三，传统科层制结构下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运行机制不健全。 现行的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体制是根据

公共危机的属性由突发事件对口部门承担主要预防和处置工作，各职能部门都拥有独立的权利和职责，并各

自建立应急管理体系。② 这种分部门、分类别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和职能权限划分，
忽视了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以及本位主义的问题，导致突发事件应急治理实际上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系统内各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属地管理职权与责任范围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跨区域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

组织建设滞后，缺乏专门负责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组织机构。 长期以来，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依赖于这种

集中的、闭合式的行政区行政，而僵化的官僚等级式组织结构制约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运行与协调。 这种

情形下权力分割与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系统性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加之地方政府应急治理中存在利益博弈，
影响了区际应急协同。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机制滞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

调主体不明。 目前，规范层面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主体分立，如《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第 ２．１ 条

规定：“环境保护部负责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指导协调和环境应急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中
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简称《网络安全法》）第 ５１ 条规定：“……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

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报工作，……”可见，协调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跨区域突发事件信息共享

的协调复杂化，而现行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并未就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主体作出规定。 二是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规则不健全。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９ 条只规定了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中上下级政

府之间的协调和横向的跨部门协调，并未规定跨区域的横向突发事件协调规则与程序，实践中即使是包含突

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区际应急联动协议，也普遍缺乏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

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权责安排

突发事件应急治理需要明确的一般性规则和全面的合法性保障。③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８ 条要求地

方政府建立跨区域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

①
②
③

参见王学辉、宋玉波等：《行政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２７ 页。
参见张玉磊：《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研究：从碎片化到整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１０ 页。
参见［德］君特·弗兰肯贝格：《法治国家与应急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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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稿）》（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 ４３ 条规定：“国家建立跨部门、跨地域的传染病

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必然是程序化和制度化的信息共享，因此必须加强区际突

发事件信息共享制度建设，通过正式规则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降低信息、监督以及实施的成

本。①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本质是突发事件信息这种特殊资源的配置方式，必须借助法律这一分配工具提供

制度供给，才能保证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在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制度中，共享主体的识

别及其权责安排处于关键地位。
（一）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的确定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中，地方政府是主体要素，其通过一定的信息技术在特定情形下传播和交流
突发事件信息，从而得到一定的反馈，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因而首先需要明确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② 《突
发事件应对法》第 ５９ 条、第 ６２ 条和第 ６４ 条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第 ３５ 条规定的信息通报限于特定的主体之

间，这就要求明确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主体。 不论是突发事件应对立法还是具有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功能的

区际应急合作协议，其首要前提是确定相关主体。 在中国应急治理体制中，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首先

是行政主体，《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６ 条至第 １９ 条也规定了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的应急治理主

体地位，但国务院因其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特性不应当成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县级以下的地方政

府也因于法无据而不具备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地位，因此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首先应当是县

级以上地方政府。 当然，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是指跨区域行政主体之间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其目标在于通

过获取有效信息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因而信息共享的主体应当是突发事件发生地区（风险地区）和扩散地

区（可能扩散地区）的行政主体。 具体而言，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应当包括两个条件。 一是突发事件

具有跨区域传播性。 突发事件的跨区域传播性成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必要条件，不具有跨区域扩散

性的突发事件因其不能影响或者不可能影响其他区域而无需区际应急协同。 就《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 ４
种突发事件而言，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其较强的跨区域扩散性成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

的主要关注对象。 二是共享主体具有空间毗邻性或与突发事件相关性。 实践中，区域应急联动协议的签订

主体往往具有空间上的毗邻性，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疾控联盟协同发展合作协议》的三方签订主体（青
浦、吴江、嘉善）具有地理空间上的毗邻性，《汉中市广元市区域应急联动协议》的双方签订主体互为邻市。
此外，在水污染事件应急治理中，流域的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也应当因水污染事件的相关性成为突发事件信

息共享主体。 当然，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主体与突发事件的类型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如环境污染事件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共享主体范围明显不同，但也因共享主体地理空间的毗邻性而具有高度重合性。
（二）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权力与义务

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中应当具有获得突发事件信息的法定职权，这也构成了其共享突发事件
信息的逻辑前提。 如前所述，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的不明确已成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重要掣肘，即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６２ 条仅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通报义务，
但该条款规定的条件是可能发生重大或者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不仅比较模糊，可操作性也亟待提升，因而需

要通过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的授予和相应法律责任的确定，为地方政

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律是权利义务的规范体系，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本质上是

地方政府之间权利和信息资源的交换和分享过程，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权责安排。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

享不同于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倘若放任地方政府自愿选择，则会诱发财政、责任等层面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导致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碎片化和无序状态。③ 因此，《突发事件应对法》应当明确地方政府的区

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并将特定情形下地方政府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义务上升为强制性职责。 区际突

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既是积极的义务，即积极提供突发事件信息；也是消极的克制义务，以免阻止他人提供

①

②
③

参见［美］道格拉斯·Ｃ．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第 ５５⁃５６ 页。

参见李文静、唐超、李志：《重大公共安全风险中信息交互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载《武警学院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第 ４８ 页。
参见白云锋：《应急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的法治逻辑》，载《社会科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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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信息。①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中地方政府的职权主要包括获得突发事件信息的职权，而义

务是共享突发事件信息的职责。 当然，地方政府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也应当保护公民的信息与隐私安全，这
就要求地方政府承担信息、隐私的保护和安全保障等义务。 这些权利和义务构成了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

的主要内容，因而应当将其作为强制性规范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应急治理法律规范中予以规定。
（三）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责任

有权必有责，责任是权力的本质属性。 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要求为其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而制度的核心是责任的均衡和分担。② 同时，相关主体法律责任的明晰是解决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

动力不足、确保地方政府依法履职的必要保障。 区际应急协议模式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因其约束有限

而需制度规则予以补强，制度规则不仅要强化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更要明确地方政府拒绝共享

突发事件信息的法律责任。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法律责任是指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中，因拖延懈

怠、推诿塞责未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的措施共享突发事件信息以及拒绝、阻碍共享突发事件信息，并造成严

重后果，由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追究以行政法责任为主要责任的制度。③ 地方政府承担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法律责任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务员法》等法律规范。 目前，《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９５ 条规定了地方政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

的法律责任，而行政法治中权责一致原则要求地方政府在享有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职权的同时应当承担与职

权相称、平衡的法律责任，因此，有必要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增加地方政府不愿意共享突发事件信息或者

阻碍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等失职行为的法律责任。
就法律责任的形式而言，应当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具体地，应当对不履行突发事件信

息共享职责或者拒绝、阻碍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针对地方政府可以要求其承担撤销行

政行为、履行职责、责令改正、通报批评、行政赔偿等行政责任；针对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可以追究行政责任或

给予政务处分。④ 此外，根据洛克（Ｌｏｃｋｅ）的理论，行政权在出现不受规整的紧急状态的情况下有权在其自

由裁量权范围内不按法律行事，但事后必须就其行为向公众作出说明，并且可能要承担责任。⑤ 地方政府的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行为本是一种应急行为，此种行为往往对常态化的程序性行政规范带来不同程度的挑战，
加之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往往受突发事件多样性、应急过程复杂性以及风险结果不确定性的影响，因而需要利

用包容性治理建立应急治理容错机制，以此促进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行为。 具体而言，由于突发事件

处置行为具有一定的应急性、风险预防性，在地方政府责任追究方面应当为共享行为中的信息错误⑥等客观

行为留下一定的容错空间，以免因过于严格的追责机制导致源头上阻却地方政府共享突发事件信息的意愿

和动力。

三、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与内容

法律不能停留于授予地方政府职权以应对突发事件，还必须对相应权力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设定相

应的基本规则。⑦ 明确区际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范围和内容，不仅是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有效实施

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法治确定性原则的应有之义。
就突发事件信息的范围而言，国务院颁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虽然要求明确部门数据共享的

范围边界和使用方式，但并未就区际数据共享作出规定。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不同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ｉｎｋｙ Ｌａｎｇａｔ ＆ Ｄｍｉｔｒｉ Ｐｉｓａｒｔｃｈｉｋ，ｅｔ ａｌ．，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Ｄｕｔｙ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４：４，ｐ．５（２０１１） ．

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德］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与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对话》，路国林译，浙江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１２１ 页。

参见戚建刚：《中国行政应急法学》（第 ２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２７２⁃２７３ 页。
参见胡建淼、高知鸣：《我国政府信息共享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行政法学为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７ 页。
参见［德］君特·弗兰肯贝格：《法治国家与应急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５３ 页。
信息错误，是指非故意分享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Ｍａｚａｒｒ ＆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Ｃａｓｅｙ，ｅｔ ａｌ．，Ｈｏｓｔｉ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ｐ．１２．
参见赵鹏：《疫情防控中的权力与法律———〈传染病防治法〉适用与检讨的角度》，载《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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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享，因而有必要明确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和边界。 在规范层面，《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５９ 条要

求加强跨地区的信息交流与情报合作，第 ６２ 条和第 ６４ 条要求地方政府向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

区的人民政府通报突发事件隐患和预警信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 ２０ 条将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纳入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范围。 目前，《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突发事

件的类型作出了规定，循此逻辑，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首先是自然灾害信息、事故灾难信息、公共卫生信

息和社会安全信息。 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突发事件信息的范围包括前期风险检测预警、现场处置、善后恢复

等环节。① 《突发事件应对法》关于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要求是范围能否有效服务于应急治理目的，而突发

事件的跨时空传播性决定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不仅涵盖事发地、毗邻地的空间维度，还应当包括事前、事中、
事后的时间维度，因此应当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一方面应当将突发事件

事前风险监测预警、事发先期处置、事中现场处置、事后善后恢复等环节的信息纳入共享的时间范围；另一方

面应当明确突发事件的事发地、毗邻地等空间范围。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１０ 条要求突发事件应急治理应当遵循行政合理原则。 这就要求突发事件信息共

享应当遵循突发事件分级管理的要求，根据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性质、程度和范围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②

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具有跨界性，突发事件应急治理具有紧急性，且往往存在对于完整突发事件信息的需求，
故而应当根据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范围进一步明确共享的内容。 目前，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内容的不明

确、不标准阻碍了地方政府共享信息的动力和效能。 从信息资源共享和保密的角度出发，可将突发事件信息

的内容分为需要对外公开的突发事件信息、政府及其部门共享的突发事件信息、政府及其部门收集的突发事

件信息和针对特定个体开放的突发事件信息，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内容应当限于政府及其部门共享

的突发事件信息。 在规范层面，《应急管理部关于推进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意见》规定省级应急管理部门

编制本地区信息共享目录，并要求省级应急管理部门与国家应急指挥平台共享信息内容。 在实践层面，区际

突发事件合作协议关于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内容的规定不一，其中，《西北省会城市应急联动工作备忘录》将
共享的突发事件信息扩充至日常工作信息、应急管理舆情信息、重要目标物信息，以及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

类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 可见，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内容比较广泛，但通常是指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之外的政府数据资源。 部分学者认为，突发事件信息包括科层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数据共

享、指令传递、规则文件、会议精神等内容；③也有学者认为，突发事件信息内容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型、发生的

地点和时间、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可能引发的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对于已发生的突发事件，还包括已造成的

损害和已采取的初步应对措施。④ 相比之下，后者更能完整反映地方政府的突发事件信息需求，同时也因体

现了突发事件预防和处理阶段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明确突发事件的类型、发生的地点

和时间、事件的规模和影响、可能引发的因素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造成的损害和已采取的初步应对措施等

内容。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内容是涉及突发事件的信息，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与公民隐私、个人信息存在一定的

冲突，因而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平衡。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不能突破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私法限度，因此，应
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与标准。 保证信息收集和共享等处理环节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规范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

范围和内容正是应急法治应有之义。⑤ 同时，《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第二次审议稿）》第 １２ 条要求传染病

防治中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保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从域外来看，美国政府共享的突发事件信息排除了影响政务、危及国家安全

和个人隐私的信息。 循此逻辑，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不能凌驾于国家安全、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之上，
因而应当将国家安全信息、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列入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负面清单。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汪伟全：《区域应急联动》，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６８ 页。
参见李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释义及实用指南》（第 ２ 版），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４３ 页。
参见林彬：《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应急协同的信息流通机制》，载《城市观察》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２９ 页。
参见林鸿潮：《应急法概论》，应急管理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８２ 页。
参见张强：《我国区域应急合作协议的制度优化———从“依法援助”到“依约协作”》，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 年

第 ３ 期，第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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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运行机制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之间是平等、竞合关系而非层级、博弈关系，其在区际应急机制中是自主合

作而非命令安排，这一机制运行的制约有限，因而构建灵活高效的运行体系至关重要。①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运行机制要求在实施机制、协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体系。

（一）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实施机制

传统条块分割的应急治理模式在跨区域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中往往受到部门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制

约，难以实现突发事件的协同治理。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组织的结构决定着组织功能的发挥，这成为设

立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实施机制的理论依据。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应着眼于建立以突发事件为核心的

实施组织，促进区域之间的突发事件信息沟通交流，消除信息壁垒问题。 同时，区域应急一体化的应急治理

目标要求共享突发事件信息，而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内核就是构建以突发事件信息为核心的政府组织。 就

政务数据共享而言，国内多地开展了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跨区域协作实践，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并设立跨行政

区域的数据共享组织，满足了不同主体的现实需求。② 同理，具有特殊性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也应当建立相

应的实施组织。 从域外经验来看，美国政府参照美国巡回法院的设立方式，采取区域管辖原则，共设立了 １１
个地方应急管理机构；俄罗斯政府为了应急管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由紧急情况部在联邦和联邦主体之间设

立了 ８ 个区域中心，每个区域中心的应急管理主体工作由紧急情况部的区域分部负责。③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的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原应急管理办公室被并入应急管理部门，但应急管理部门并未继承原应急管理办

公室此前直接服务于政府的信息沟通等职能，削弱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联系。 因此，有必要整合地方政府

设立的涉及应急管理的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相应级别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构（如应急委员会），由其承担

原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信息沟通等职能，履行地方政府共享区际突发事件信息的职责。

（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机制

基于突发事件跨区域传播的逻辑起点，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运行实践需要地方政府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突发事件信息承载着不同的利益，这就需要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主体之间协调以让渡部分利益，因而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的协调本质上是利益的协调，即平衡区域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④ 协调是通过角色、规则和结构

对工作领域之间的交流进行规范的过程。⑤ 法治是协调利益、解决冲突并建立秩序的重要工具，法律本身即

具有鼓励合作与交易的目标追求，与中国“以利益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具有内在价值上的契合。⑥ 为

实现地方政府之间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运作的整体性效果，需要加入协调机制，促进整体合力的发挥。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的制度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 ５１ 条规定的“建立情报信息工

作协调机制”、《网络安全法》第 ５１ 条规定的“国家网信部门应当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网络安全信息收集、
分析和通报工作”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建立

政府内部的信息发布协调机制的思路，但上述规范并未对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协调作出规定，规范层面的协

调组织还处于分立混乱状态。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的应急管理部承继了国务院办公厅下设的应急办的职责，
但应急管理部门与卫生健康、公安、民政、网信等部门均属于同级别政府的内部机构，而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

享的协调对象是地方政府，因此有必要建立超越本级地方政府部门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机构。 在域外

层面，美国依托《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ｃｔ，简称 ＥＭＡＣ）制定了各

州之间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协调方面法律化、制度化的框架，其中，ＥＭＡＣ 委员会通过设置全国协调小组、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林彬：《粤港澳大湾区府际应急协同的信息流通机制》，载《城市观察》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３０ 页。
参见胡铭、周翔等：《数字法治：实践与变革》，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７９ 页。
参见王红建：《健全国家应急管理法律体系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１０１⁃１１０ 页。
参见陈秀山、陈斐：《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路径评价》，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１ 页。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Ａ． Ｏｋｈｕｙｓｅｎ ＆ Ｂｅｔｈ Ａ． Ｂｅｃｈｋ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ｎａｌｓ，Ｖｏｌ．３：４６３，

ｐ．４６７（２００９） ．
参见陈婉玲、陈亦雨：《区域协调发展的利益调整与法治进路》，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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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小队等以应急联络与协调为主要职责的组织，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阻碍，加强了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协作与

配合。① 同时，美国第三版《全国突发事件管理系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注重信息共享系

统和信息共享中心的功能，其中应急操作中心不仅明确了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组织，同时也通过统一协作加强

事件现场的协同，满足整体管理的实际需要。② 随着区域一体化和跨区域合作治理的不断推进，地方政府间

的联席会议已成为地方政府合作的主要协调组织。 在规范层面，《泛珠三角区域内地跨省（区）特别重大、重
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规定联席会议作为区域合作协调机构并负责协调应急处置。 在实践层面，华北五省

区市建立了地区间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华北地区联防联控，互通疫情信息。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是

一种综合协调，因而可以建立由各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卫生健康、公安、民政、网信等部门组

成的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由其协调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中的利益冲突。 相比之下，有强制执行力

的协调机构因其具有决策权与执行权而更有效率，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协调应当是一种约束性的协调。
因此，不仅要明确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联席会议的协调主体资格，还应当赋予其一定的决策权和执法权，
由其承担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工作。 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机制必然包括协调责任，因而有必要明

确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协调主体未履行协调职责或未完整履行协调职责的法律责任，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监督

惩罚约束机制，解决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中的争议问题。

（三）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激励机制

制度规则的最终形式是相关参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物，这个最终产物以冲突中的行为人的意图和动

机为基础。③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

利益，除非给予成员不同于共同或者集团利益的独立激励。④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中，不同治理主体

掌握的突发事件信息并不完全对等。 对于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提供方而言，突发事件信息的共享意味着一

定成本的付出，如果没有上级行政主体的强制力要求或足够的利益驱动，其不会考虑与毗邻或相关地区共享

突发事件信息。 为了平衡突发事件信息共享中的利益冲突、提高突发事件信息提供方的共享动力，对突发事

件信息提供方进行合理激励成为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持续运行的必要保障。 具体而言，就是构建区际突

发事件信息共享的激励机制，其核心是制定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激励规则：一方面是建立以共享突发事件信息

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为主要评估指标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对信息提供方的

地方政府予以相应的激励；另一方面是明确激励的标准和方式，即以绩效考核为驱动力将区际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工作体系和考核制度之中，减少地方政府垄断或封锁突发事件信息的行为。⑤

五、结语

突发事件信息成为风险社会政府应急治理变革的关键变量。 作为应急治理的一项重要议题，突发事件

信息共享是突发事件应急治理的关键机制，不仅包括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也应当包括跨区域主体

之间的突发事件信息共享，后者同样在应急治理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是政府信

息共享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拓展与扩充，是打破地方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壁垒、提高应急治理效能的重要途

径和方式，也是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 在法治建设和新治理环境下，“契约式”
的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模式因其合作形式的不规范性和实施效果的不确定性而应当转向制度化、规范化

的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 构建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就是通过法律、利用立法性国家技术建立

社会秩序规范，不仅应当完善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的突发事件应对立法，也应当制定突发事件信息

共享的配套法规，对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的主体、职责义务、运行机制与协调机制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朱正威、郭雪松等：《区域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协调联动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的实证研究》，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９ 页。
参见游志斌：《美国第三代全国突发事件管理系统的变革重点：统一行动》，载《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７ 页。
参见［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第 ２ 版），周伟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８ 页。
参见［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宗新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６ 页。
参见张玉磊：《转型期中国公共危机治理模式研究：从碎片化到整体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７７ 页。



第 ４ 期 陈婉玲，胡鹏鹏：区际突发事件信息共享机制的制度化构建 ７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ＨＥＮ Ｗａｎｌｉｎｇ，ＨＵ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ｉｓｋｙ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ｍｏｄ⁃
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ｋｅ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ｈａｖｅ ｄｒ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ｍａｎｙ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ａ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ｌａ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 ｅ．，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
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
ｃｉｅｓ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ｏｒ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ｏ ａ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 ｄｕｔ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ｆａｕ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ｒｄｌｙ，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ｅ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ｙｎｅｒｇｙ；ｉｎｔ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